
 
 
 

教練工作分配方法 

 「教練事務委員會」處理分配教練工作事宜。 

小組成員由董事會委任，包括: 主委及最少兩名董事。 

 全年性訓練課程，於網上公開招聘。 

 一般短期性工作，電郵邀請所有註冊教練表明承接工作的意向，由中國香港

羽毛球總會按照服務要求，依據教練的資歷和意向進行平均配對。 

 「教練事務委員會」會因應課程的級別，選擇合適水平及資格的教練，考慮

因素按次序列如下: 

(1) 必須為本會註冊教練 

(2) 中國香港隊退役運動員 

(3) 過往教學表現、教學水平及行為良好 

(4) 服務羽總積極性及年資 

「教練事務委員會」適時公布工作分配結果並紀錄在案。 

董事會將每兩年對上述的政策及程序進行檢討及修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